
桃園市立青埔國民中學專科教室使用管理要點 
104 年 8 月 27 日訂定 

111 年 11 月修訂 

112 年 8 月 15 日主管會議修訂 

113 年 1 月 31 日主管會議修訂 

一、訂定宗旨：維護各專科教室設備器材及發揮正常教學功能而訂定本要點。 

二、管理範疇：本要點所列之專科教室包括童軍教學區、理化實驗室、理化器材室、生物

實驗室、生物器材室、家政教室、美術教室、音樂教室、表藝教室、雙語情境教室、

圖書館、生活科技教室一、生活科技教室二、電腦教室一、電腦教室二等專科教室及

專科教學場域。 

三、工作分配：以教務處為中心，各專科教室設管理人。請學務處協助隨時巡查，總務處

協助配合維修。 

四、管理人員：各專科教室與專科教學場域皆設管理負責人一名，其人選由該科老師相互

推選，由學校聘任之，負責教室器材掌管及相關教學任務的推動。 

五、借用規則： 

    (一)以班級為單位，由任課老師於課前先上網預約登記，依課堂需求向管理人員借還

鑰匙。 

    (二)若遇學校大型活動需借用專科教室，該活動享有優先借用該教室之權利。 

    (三)借用規則詳如附件(一)。 

六、使用規則： 

    (一)各班使用專科教室應遵守秩序、不得在內飲食、喧嘩。     

    (二)各班使用各項器材，應由教師指定專人負責操作，未經許可學生不得任意操作 

        各項器材。 

    (三)使用各項器材時，應先檢查其功能零件是否完整，使用中如遇損壞或故障，應立    



        即停止使用，並通知管理負責人，以便處理。 

    (四)使用完畢，應將設備器材歸定位，開關關妥，門窗關好上鎖，並填寫寫專科教室

日誌，請任課老師簽名，使得離去。 

    (五)各專科教室使用規則詳如附件(二)。 

    (六)無故損壞各項設備器材時，應負賠償責任，並依學生獎懲辦法酌予處分，賠償辦 

        法詳如附件(三)。 

    (七)各班若未依規定使用專科教室，教務處得視情節輕重，暫停該班使用之權利。 

  七、各專科教室及教室內之設備器材除正常教學外，一律不得外借，如有特殊原因，需

經核准並置設備組填寫借用登記簿後始得借用。 

八、本辦法經校長核示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專科教室借用規則 

1. 須由該任課教師事先上網預約借用，以免發生衝堂，並於上課前請該班同學或小老師至

專科教室管理負責老師借鑰匙即可。 

2. 若有多位老師同時要借用同一場地，原則上以「先預約者」與「該專科教室或相關科目

的課程教學」為優先。 

3. 若因課程需要長期借用同一間教室，基於公平與維護其它教師的使用權利，可同意借

用，但仍需定期預約。 

4. 若有特殊活動，須由指導教師及活動督導單位的組長親向設備組登記借用，並於上課前

請該社團社長至設備組借鑰匙即可。 

5. 如要借用專科教室，須由借用教師全程在場才可使用(包括早修、午休、第八節)。 

6. 放學時間及寒暑假期間因安全及人力考量不外借專科教室，惟課程需求、全校性及年級

活動、社區活動則不在此限(例：各式營隊或社區大學)。 

7. 若與班級教學使用衝堂，則以「班級教學」為優先。 

8. 借用教室時，若發現有設備短缺或遺失時，請立即回報設備組，以釐清賠償責任之歸

屬。 

9. 登記借用專科教室須依記錄確實借用，若要取消借用，請事先取消預約或來電至設備組

告知，以免影響他人權益。 

10.使用完畢後，請老師監督學生，需關閉電源、機櫃(上鎖)，確認設備及一些連接線均無

遺失後再關閉門窗，並將鑰匙交回。 

 

 

 

 

 

 

 

 

 

 

 

 

 



【專科教室借用審核流程】 

「單一認證授權平台→雲端學務整合系統→總務相關→專科教室預約」 

 

 

 

 

 

 

 

 

 

 

 

 

 

 

 

 

 

 

 

 

 

 

 

 

【總務相關】 

 

 

 

 

不會操作，請按【？】 



附件(二)：專科教室使用規則 

(一)家政教室 

1.維護家政教室設備器材及發揮正常教學功能，特訂定本要點。 

2.班級學生使用家政教室時，先於教室門口整隊，由任課教師親自借用鑰匙開門，未經教務 

  處或任課教師允許，班級學生不得擅自進入或使用教室。 

3.學生進入教室務須嚴守紀律保持肅靜，並按指定位置工作，不得隨意走動或喧嘩。 

4.各班級使用各項器材時，任課教師應先檢查其功能零件是否完整，使用中如遇損壞或故 

  障，應立即停止使用，並通知設備組，以便處理。 

5.家政教室所有器材，非經任課老師允許，禁止攜出教室。 

6.家政教室各項器材的使用，應由專人負責操作。其他學生，未經許可不得任意操作各項器 

  材，無故損壞各項設備器材時，應負賠償責任，並依規定酌予處分。 

7.烹飪實習完畢必須洗淨擦乾的項目如下： 

  (1) 流理檯，洗碗槽 

(2) 瓦斯爐檯 

(3) 所使用過的器具、餐具 

(4) 地面掃淨並拖乾淨 

8.使用後關閉： 

(1) 瓦斯 

(2) 抽油煙機 

(3) 烤箱 

(4) 其他設備 

9.學期中，冰箱將保持用電狀態，請勿將插頭拔掉。 

10.班級學生請於使用期間遵守秩序、愛惜公物，器材用畢應確實清洗、擦乾淨，經由點收後 

   再歸回原位。 

11.家政教室使用完畢，該班級負責確實打掃，並自備垃圾袋，將垃圾自行帶走。 

12.班級學生請勿將烹飪成品或剩餘材料留置於烹飪教室。暫放於冰箱中之物品，也請於當日 

   掃除時間取走，否則將被處理掉，並視為未通過環境整潔的相關檢查。 

13.下課後，任課老師應確實檢查使用設備、電燈、門窗等；安全無慮後方得鎖門離開，鑰匙 

    於下課後應立即歸還家政教室管理教師。 

 

 



(二)美術教室使用規則 

1.教室內之各種教具應愛惜使用，並物歸原處。若有損傷缺失者，應查清責任，自個人、各 

  組或全班賠償之。 

2.清洗繪畫用具時，應保持水槽乾淨與水管之暢通。 

3.使用剪刀、刻刀等工具應嚴格遵守老師之指導，以免發生危險。 

4.工具使用完畢應將工具歸回定位。 

5.上課完畢，應維持教室之整潔，關燈及門窗上鎖，經由班長認真檢查，並報告任課教師證 

  實一切妥當後始可離開教室。 

 

(三)音樂、雙語情境教室、多功能教室使用規則 

1.教室內應保持整齊清潔，不可亂丟雜物。 

2.個人或分組使用之器材和物品前，由使用學生負責清點，如有損壞或缺失，應即向任課教 

  師登記，在使用設備應細心謹慎，如係人為損壞，應負賠償責任。 

3.進入專科教室前須脫鞋(多功能教室除外)，並將鞋子整齊擺放於教室外鞋櫃內，以維觀 

  瞻。 

4.使用本專業教室後，須將各項設備歸位，整理環境清潔，關閉電燈、電源等開關。 

   

(四)表演藝術教室使用管理規則 

1.課程教學期間以外需求借用教室，須於使用前完成線上登記，並向設備組及教室管理者報 

  備並取得同意。使用當日至設備組借用鑰匙，使用完畢必須立刻歸還，並且需有登記借用 

  教師全程在場才可使用。 

2.課程教學期間以外需求借用後，需會同校內負責人或教室管理者檢查，若未整理乾淨， 

  借用教師需協助復原之責任。 

3.借用表藝教室，需事前了解相關設備與器材維護，器材未經教室管理者同意，不得任意 

  使用，若有損壞或遺失，請賠償補足。 

4.借用表藝教室，需先至專科教室借用系統登記，並請借用者負責教室借用相關事宜、善 

  後檢查及事先知會教室管理者。 

5.請告知學生不可攜帶非課程相關物品進入教室，教室內嚴禁飲食（飲水除外，請於出入口 

  區飲用）。任何廢棄物、垃圾、紙屑，請於教室使用完畢後清理並帶離教室。教室內一般垃 



  圾桶僅供教室管理者使用。 

 6.教室使用完畢請恢復原狀，必須完成環境清掃、電源確實關閉、門窗關鎖完畢後始得離 

   開。 

 

(五)電腦教室 

1.個人或分組使用之語言教室器材和物品前，由使用學生負責清點，如有損壞或缺失，應即 

  向任課教師登記，在使用設備應細心謹慎，如係人為損壞，應負賠償責任。 

2.進入教室，請依教師分配號次入座。 

3.開機或關機請遵照老師指導依正確步驟操作，以免操作錯誤而損壞軟體程式或機器。 

4.按鍵時請勿用力敲擊、重打，以免損壞鍵盤。 

5.下課後應仔細清點各項設備及器材。協助教師關閉門窗及電源，並將使用的器材歸位。 

6.若遇機器故障請即時通知指導老師，並在使用日誌上註明故障部份。 

7.使用完畢離座時，須先關閉機器電源，將設備及椅子歸回原位，再由各班指定的同學檢視 

  所有設備、數量、整理教室。 

8.上課完畢，應維持教室之整潔，關燈及門窗上鎖，經認真檢查，並報告任課教師證實一切 

妥當後方准離開教室。 

 

(六)圖書館 

1.個人或分組使用閱覽室之書籍和物品時，應細心謹慎，如係人為損壞，應負賠償責任。 

2.進入閱覽室請衣著整齊，並禁止攜帶食物飲料入內；並保持安靜與清潔，違停止當日閱覽室 

  使用。 

3.使用者之個人物品請自行保管，若有遺失或損壞情形，校方不負賠償責任；離開時，請將 

  個人物品帶走。 

4.使用者在自修閱覽室內不得任意搬動座椅，並請愛惜使用閱覽室之所有設備，若有蓄意破 

  壞者，須負賠償之責任。 

 

 

 



(七)生活科技教室 

1.各班依課表準時到教室上課，不可遲到。 

2.除相關書本及紙筆或用具外，嚴禁攜帶零食、飲料進入本教室，有關環境整潔，由使用班

級於使用期間負責維護。 

3.課程進行中應保持肅靜及整潔，切勿喧嘩或亂丟紙屑，仔細聽從任課教師指導。 

4.每一機器或工具均需指導老師指示方法操作，未經同意嚴禁使用任何機器或工具。 

5.操作機器或工具時應專心工作，切勿與旁人談笑嬉戲。 

6.操作機器不可半途離開，離開時應確實關閉電源。 

7.兩人以上一組使用機器時，只能由一人操作機器及啟動開關。 

8.別人使用機器時，不可進入安全線內範圍。 

9.機器若有漏電，或發出異聲、故障，應立即關閉電源，立即通知老師，不得自行修理。 

10.若學生發生意外事件，應立即報告老師加以處理，以維安全。 

11.易燃物品，應置於指定之安全地方，不可任意放置。 

12.停工時機器開關及電源總開關皆應關閉。 

13.本教室之器材及設備，請勿任意變動其位置。 

14.器材若有故障時，請使用老師通知設備組，會總務處檢修。 

15.離開本教室前，請檢查各項設備、電源是否關妥，以節約用電，避免意外事件發生。 

16.離開本教室時，請將門窗鎖好，以維護器材、設備之安全。 

17.任課教師如另有規定時，視同本管理要點之一部份，同學亦應遵守。 



(八)理化教室 

1.取用化學藥品以教學或學習有關活動為主，且應由教師親自監督始得取用，學生不得擅自 

  為之。 

2.學生須服從任課老師的指導，未經說明的儀器及藥品，不得任意撥動或混合，以防發生意 

  外。 

3.取用化學藥品時應注意自己和他人之安全，不可嬉戲胡鬧。 

4.應依規定以適當器材取用化學藥品，避免化學藥品碰觸到口、鼻或身體。 

5.實驗時需要特別謹慎、細心、沉著，避免發生意外，操作儀器時要小心，以免弄壞儀器造 

  成身體受傷。 

6.實驗時若碰到有毒氣體產生時，保持鎮定並把窗戶打開，使空氣暢通﹔若發生著火、 

  灼傷、爆炸、割傷、感電等意外事故時，不驚慌、鎮靜應變，迅速報告教師處理之。 

7.化學藥品非經任課教師允許，不得攜出理化教室外。 

8.使用後所剩之化學藥品應交由該任課教師作適當處理，不得隨意丟棄。  

9.化學藥品之空瓶應妥善收集處理，不得隨意丟棄，並由廠商回收。 

10.教師應注意化學藥品之存放和使用，如有變質或超過使用期限，應另行妥善處理，不得再 

   供使用。 

11.理化實驗室進行有毒氣體實驗時，應在空氣流通處或在通風櫥中進行。 

12.實驗廢水應集中處理，並經由特定管道排放，以避免污染水源。 

 

(九)生物教室 

1.個人或分組使用之器材和藥品前，由使用學生負責清點，如有損壞或缺失，應即向任課教 

  師登記，在實驗中使用設備應細心謹慎，如係人為損壞，應負賠償責任。 

2.學生進入生物教室，務必嚴格遵守使用規則，保持室內整潔及肅靜，嚴禁在室內追逐、 

  嬉鬧。 

3.上課時間學生應按照排定位置就坐，不可任意調換，所使用設備器材應負責維護，如有遺 

  失、破壞、毀損情況，學生需負責賠償。 



4.未經任課教師允許，不得擅自動用儀器及材料，或自行操作無關之實驗。 

5.下課後應將使用過的設備器材清洗乾淨、陰乾，並清點設備器材。協助教師關閉門窗及電 

  源，並將使用的器材歸位。 

 

(十)童軍教學區 

1.學生進入童軍教學區須遵守任課老師指示，並按指定位置工作，留意用火、木炭及卡式 

  爐、焚火台、炭盆等設備使用。 

2.各班級使用各項器材時，任課教師應先檢查其功能零件是否完整，使用中如遇損壞或故 

  障，應立即停止使用，並通知設備組，以便處理。 

3.童軍教學區所有器材，非經任課老師允許，請勿擅自保管或帶回班級。 

4.教學區內除教師指定劃定烤肉位置可烤肉外，其它空間嚴禁生火，並需使用烤肉爐架，不 

  可直接於地板上生火烤肉。 

5.禁止露營、喧鬧、燃放煙火及炮竹等行為。 

6.使用童軍教學區場地、設施、公物應注意安全及清潔維護，如有損毀者應負責賠償責任。 

7.童軍教學區各項器材的使用，應由專人負責操作。其他學生，未經許可不得任意操作各項 

  器材，無故損壞各項設備器材時，應負賠償責任，並依規定酌予處分。 

8.炊事教學完畢必須洗淨擦乾的項目如下： 

  (1) 卡式爐 

(2) 瓦斯爐檯 

(3) 所使用過的器具、餐具 

(4) 地面掃淨 

9.班級學生請於使用期間遵守秩序、愛惜公物，器材用畢應確實清洗、擦乾淨，經由點收後 

  再歸回原位。 

 10.本教學區使用完畢，該班級負責確實打掃，並自備垃圾袋，將垃圾自行帶走。 

 



附件(三)：專科教室設備器材損壞賠償辦法 

1.為培養學生愛惜公物及小心操作之習慣，特訂定此辦法。 

2.操作過程應小心操作，若有不正常損壞由該組同學共同負賠償責任；若是個人因素，則由 

  個人負責賠償。 

3.各組負責人將器材送回時，應和老師當面清點，並詳實紀錄損壞狀況，註明損壞人、器材規 

  格、數量及處理狀況。 

4.賠償標準如下： 

(1)消耗品損壞：依單價全額賠償。 

(2)成組之器材： 

○1 、全壞者：依單價全額賠償。 

○2 、部分零件損壞者： 

由任課教師視情節決定賠償金額為單價 1/3、1/4 或 1/5，或由損壞人自行購買相

同的組件賠償之。 

(3)其他物品 (如滑車、燈泡座等) 損壞者，應由損壞人自行修復，若無法修復者，則依單

價全額賠償。 

5.賠償流程：損壞者至設備組填寫損壞情形  

→ 經授課教師審查意見 

→ 教務處簽核  

→ 交至事務組簽核賠償金額  

→ 採購或修繕  

→ 交還設備組 

→ 結案 

 

 

 


